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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有人捡到东西
后，理所当然认为归自己所有，殊
不知这样会构成犯罪。笔者提醒，
天上不会掉“馅饼”，小心拾金不
昧变味，将自己送入牢房。

捡到银行卡取现

属于信用卡诈骗

案例：去年 4 月的一天， 4 0

岁的胡某到银行 ATM 机上取款。
在准备将银行卡插入卡槽时，他发
现卡槽内已有了一张银行卡，且该
卡已输完密码，直接处于可取款状
态。胡某心中暗喜，觉得这是天上掉
下来的“外财”，于是分 5 次从该银
行卡内取出现金 1 万元，随后将卡
扔掉。不久，失主向公安机关报案。
公安机关通过银行监控录像将胡某
抓获。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胡某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冒用他人信用
卡提取现金，数额较大，其行为已
构成信用卡诈骗罪，遂判处其有期
徒刑一年，并处罚金 20000 元。

说法：所谓信用卡诈骗罪是指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违反信用卡管
理法规，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活
动，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信
用卡诈骗罪一般有四种表现形式：

一是使用伪造的信用卡的；二是使
用作废的信用卡的；三是冒用他人
信用卡的；四是恶意透支的。另
外，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诈骗
数额在 5 千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
大”。诈骗数额在 5 万元以上的，属
于“数额巨大”；诈骗数额在 20 万元
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本案
中，胡某的行为属于第三种情况，即
冒用他信用卡，且数额较大，故构
成信用卡诈骗罪。

拾到物品拒不还

可能构成侵占罪

案例：去年 2 月份的一天，李
某到某银行提取二十万元卖房款，
忙乱中，他将一万元现金遗忘在了
银行的取款台上。几分钟后，李某
返回寻找时，发现钱已不在了。李
某赶紧向公安机关报案。根据银行
监控录像显示，李某的钱是被当时
排在其身后等候取款的王某拿走。
李某在派出所民警的帮助下，与王
某取得联系，但王某却一直躲躲闪
闪，始终不见其踪影。李某不得
已，一纸诉状将王某告上了法院。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王某的行为已
构成侵占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

零二个月。
说法：侵占罪是指将代为保管

的他人财物或者他人的遗忘物、埋
藏物非法占为，数额较大，拒不退
还的、拒不返还的行为。侵占罪的
行为特征表现为他人已经合法持有
的财物非法转归为己有，并且拒不
交出、拒不还交。本案中，王某在
拾到李某遗忘在银行取款台上的一
万元现金后，应当及时归还失主，
但其却东躲西藏，拒不返还，故构
成侵占罪，根据《刑法》第 270 条
之规定，可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罚金。值得提醒的是，侵
占罪属是典型的“告诉才处理”的
犯罪，即由被害人亲自去告诉，司
法机关才予以处理。

顺手牵羊捡便宜

构成盗窃食恶果

案例：去年夏天的一天晚上，
林某在公园散步的途中，看到一名
醉酒的男子倒在地上，其随身携带
的现金、手机等散落一地。林某见
四下无人，便将该将男子散落在地
上的手机和 5 0 0多元现金捡了起
来，偷偷拿回来了家。没过几天，
公安机关便找到了他。原来，醉酒

的男子醒来后，发现随身携带的手
机和现金不见了，便向公安机关报
了案。林某承认捡手机和钱的事
实，并同意将捡来的财物还给失
主，但公安机关还是将他抓了起
来，后林某被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有
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说法：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
大或者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
本案中最容易混淆是和上一案例中
的侵占罪。盗窃罪犯罪对象所指的
是他人占有之物，而侵占罪犯罪对
象所只的是自己占有之物，包括自
己占有他人的代为保管物、遗忘物
和埋藏物。因此，区分两者的关键
在于作为犯罪对象的财物是否脱离
了原合法持有人的占有。这里的
“占有”既包括物理支配范围内的
占有，也包括观念上的占有。本案
中，醉酒男子的财物虽然掉在了地
上，但该男子并未离开，从社会观
念上来看，这些掉在地上的财物并
未脱离该男子的占有，故林某的行
为属“秘密窃取”，构成盗窃罪。

拾到枪支不上缴

非法持有属犯罪

案例：冯某平时喜欢捕鱼打
鸟。某日他在小河沟里钓黄鳝时捡
到一个红色塑料袋，打开一看，塑
料袋里面竟有把枪及一个放置着火
药的香烟盒。一直苦于没有捕鸟工
具的冯某欣喜不已，遂将枪支和火
药拿回来家，小心地收藏起来，一
有空便带着枪出去打鸟，且收获颇
丰。去年10月8日晚上，冯某又拿
着枪去打鸟，不想刚好遇到治安巡
逻的民警，随即被抓获。经鉴定，
冯某所持枪支对人具有致伤力。法
院审理后，以非法持有枪支、弹药
罪，判处冯某有期徒刑一年。

说法：枪支、弹药是一种危险
物品，对社会公共安全危害极大。
我国历来便对枪支、弹药实行严格
管控。除部分被批准允许配备枪
支、弹药的机关和个人外，任何持
有、私藏枪支、弹药的行为，都是
违法犯罪行为。《刑法》第 128 条
第 1 款规定，违反枪支管理规定，
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的，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
制；情节严重的，处 3 年以上 7 年
以下有期徒刑。非法持有枪支、弹
药罪并不需要行为人造成何种后
果，行为人持有他支的行为一经实
施便构成既遂。 （练惜）

小心“捡”来的刑罚

为了方便孩子入学，女方再婚
后，擅自将与前夫所生7岁儿子的
姓氏更改为继任丈夫的，招致前夫
对簿公堂。日前，齐河县人民法院
依法妥善调解此案。

齐河县农村女青年陈雁与家住
济阳县的农村小伙甄文涛原系夫妻
关系，两人于2007年3月生育一男
孩，取名甄峰峰。去年10月，男女
双方到济阳县民政部门办理了协议
离婚手续，根据双方签定的离婚协
议书载明，婚生男孩甄峰峰由女方
陈雁抚养，男方甄文涛负责支付抚
养费，抚养费每月400元。

离婚后，陈雁携儿子甄峰峰很
快与本村村民王某再婚。2014年
初，为了让年满7周年的儿子甄峰

峰就近上学，在未经与甄峰峰的生
父商议的情况下，她擅自到有关部
门将儿子更名为王峰峰。前夫甄文
涛得知后非常气愤，多次找到女方
强烈要求改回原来姓氏未果，一纸
诉状告到齐河县人民法院。

“应当给孩子恢复原姓！”
原告甄文涛诉称，虽然他和儿子
的母亲离婚了，但他一直履行着
对儿子的抚养义务，每月都按时
支付400元的抚养费。他还拿出最
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人民法
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
题的若干具体意见》，指出其第
十九条规定“父母不得因子女变
更姓氏而拒付子女抚育费，父或
母一方擅自将子女姓氏改为继母

或继父姓氏而引起纠纷的，应责
令恢复原姓氏。”

“根据《婚姻法》第二十二
条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
随母姓！”被告陈雁答辩中也举
出《婚姻法》有关规定据理力
争，拒不同意将孩子姓名改回原
来的姓氏。她说，为了维护好新
组建家庭的正常生活，更为了方
便送年届学龄的孩子尽早入学，
她认为自己将孩子姓名更改为王
峰峰并无过错，“我与前夫已经
离婚，协议离婚时约定孩子由我
抚养，当然在更改孩子姓名问题
上我说了算！”

法庭上，双方僵持不下、各
持己见。那么，双方依据的法律

规定是不是有冲突呢？针对这一
点，承办法官找出有关法律文件，
给双方当事人做了深入细致解答：
“法律规定孩子可以随父姓也可以
随母姓的情形，一般是指在孩子刚
出生取名时，父母双方之间可以做
出选择。”“但一旦孩子的名字取
定后，除因孩子的亲生父母协议变
更或孩子成年后依自己的意志决定
外，一方不得随意变更孩子的姓
氏，对此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批复中
也做了详细解释”。

经过法官条分缕析、苦口婆
心地讲案释法，最终本案男女双
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一、将双
方婚生子姓名由王峰峰恢复为甄
峰峰，并于调解协议签订15日内
共同到相关机构办理姓氏更改手
续。二、原告甄文淘自愿自2014

年9月份起将每月支付孩子的抚养
费提高到1000元，直至甄峰峰年满
十八周岁。三、原告甄文淘依法享
有孩子探视权，被告陈雁应予提供
便利。（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郑春笋 曹现华)

农 村 大 众 报 沂 南 讯
（通讯员陈维福 于洋）日
前，沂南县人民法院青驼法
庭妥善调解了一起义务帮工
致 他 人 受 伤 害 的 责 任 纠 纷
案，双方当事人在法官的调
解下握手言和。

原告高某与被告刘某原
系朋友关系。2011年9月18日
19时许，被告刘某因其摩托
车出现故障，请求原告高某
开车送其回家，原告高某当
即应允，并驾驶其本人的面
包车将刘某送回家。送人返
回途中，高某驾车将过路行
人左某撞伤，造成左某受伤
车辆受损。法院判决，高某
因本次交通事故共支付左某
赔偿金 3 0 4 2 8 元。 2 0 1 4 年 8

月27日，高某以义务帮工人
受害责任纠纷为由诉至该院
青驼法庭，请求被帮工人刘
某 赔 偿 由 此 造 成 的 所 有 损
失。

法庭经审理认为，原告
高某作为被告刘某无偿提供
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
活动中致人损害，被帮工人
刘某应当承担一定的赔偿责
任。后经法庭释法调解，双
方达成一致协议，被告刘某
当庭一次性赔偿原告高某经
济损失共计8000元，原告高
某放弃其他诉讼请求，双方
握手言和。

义务帮工

致他人受伤

被帮助者

也要担责任

改嫁女擅改孩子姓氏惹官司

齐河法院依法调解恢复原姓

案例一：标错价， 3 0 0 0 变
2000 。家电商场进了一批新型空
调，售价为3108元。营业员林某在
制做价格标签时，误将价格标为
2108元。消费者邓某来这家商场购
物时，发现这种空调价格便宜，便
用随身携带的银行卡付款购买了两
台。月底盘点时，家电商场发现短
缺货款2000元，经查是营业员林某
错标价格所致。商场当即找到邓
某，要求其补交货款或退还商品，
邓某以买卖合同已经成立，商场不
能反悔为由，拒绝补款或退还空
调。

案例二：发错货，冰柜变成冰
箱。顾客李某在某冰箱专卖店购买
冰柜一台。当时由于店内无货，营
业员便给李某开具了提货单，让他

第二天到仓库提货。李某如期去提
货时，专卖店的仓库保管员却误将
一台180升冰箱当作冰柜发给了李
某，前者价格比后者高出1900多
元。李某明知所购商品的型号不
对，却自以为捡了便宜，仍将冰箱
搬回了家。当专卖店找李某协商退
货时，李某认为发错货不是他的责
任，因而拒绝退换。

案例三：开错票， 1 支变为
10 支。消费者刘某在一家体育用
品商店里挑选了 1 支健身拉力器，
价格为 78 元。售货员给其开具交
款条时，在数量栏内误将 1 支写为
1 0 支。刘某持票到交款处按 1 支
的价格交了款。返回柜台时，售货
员未加审查，即将 1 0 支拉力器悉
数交给了刘某。刘某先是一怔，随

后便心安理得地拿走了商品。商店
营业员发现多发商品后，在该店不
远处追上刘某，要求其退还 9 支拉
力器，刘某则辩称说：“这是你们
自愿多给的，出门一概不退。”

点评：上述三位消费者与商场
之间的商品买卖行为，实质上是
一个在商品交易过程中发生重大
误解的民事法律关系问题。所谓
重大误解的民事行为，是指行为
人对民事行为的重要内容产生错
误的理解，并且基于这种错误而
为的民事行为。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71 条规定：“行为人因为对行为
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
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

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
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
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民法通
则》第 59 条规定：“下列民事行为，
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
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一）
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
的；（二）显失公平的。被撤销
的 民 事 行 为 从 行 为 开 始 起 无
效。”《合同法》第 54 条同时规
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
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
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
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
失公平的。”从这些规定可以看
出，以上述三个案例，不论标错
价格还是发错（多发）商品，均符
合重大误解的民事行为的构成要
件。作为商家，既可以与消费者进
行协商或向消费者协会投诉，也可
以向仲裁机关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
院起诉，通过法律途经予以解决。

（张兆利 王晓芹）

卖错的商品能收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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